富河镇2021年环境卫生整治

工作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落实中央、自治区、赤峰市以及旗委、旗政府相关工作安排部署，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创建干净整洁、文明有序、和谐优美的生态环境，确保农村牧区环境整治工作持续深入长久进行，根据《赤峰市农村牧区人居环境治理条例》（2020）等政策要求，结合我镇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目标

清理存量垃圾，整治“五堆”、“五乱”，行使门前“五包”制度，杜绝“脏、乱、差、散”现象。整治生活垃圾、建筑垃圾、河道垃圾、生活污水、乱堆乱放、乱搭乱建。加强绿化美化，提升村容村貌，实现全镇农村牧区环境从根本上得到改善，卫生状况得到彻底根治。管理上做到资金保障到位，设施设备到位，队伍履职到位，制度落实到位，问题整治到位、督查考评到位的长效机制，全力打赢农村牧区环境卫生整治持久战。

二、工作内容

（一）成立组织，明确职责。成立镇环境卫生领导小组，由镇党委书记任组长，镇长任副组长，各分管领导及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下设环境卫生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环卫办），由分管环境卫生副镇长任办公室主任，村建办人员任成员。各行政村成立环境卫生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由村党支部书记作为第一责任人，明确分管责任人，设立网格化管理制度，确保环境卫生整治工作责任到人。

（二）明确分工，强化管理。环境卫生整治工作由各行政村为责任主体，镇政府为主导，保洁公司作为配合，各村村民全员参与，确保环境卫生整治工作落到实处，保证卫生整治工作实施效果。镇政府负责环境卫生整治工作的安排部署、宣传动员、统筹协调、项目建设、监督管理、行政执法等工作。保洁公司负责本月内进行一次集中性清理，并于各行政村进行对接、验收。验收合格后保洁公司职能转变为只负责各村垃圾堆放点至垃圾填埋场的垃圾转运工作，相关保洁人员及机械车辆，交由各行政村直接管理，保洁公司只保留4台垃圾转运车作为转运机械。各行政村在对接验收后，接管辖区内全部卫生整顿职责，并负责保洁人员的调度与管理，保洁机械的使用、维修、保养以及卫生费收缴工作。镇综合执法局负责按照《赤峰市农村牧区人居环境治理条例》（2020）以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进行宣传和执法工作。

（三）健全机制，确保长效。建立长效环境卫生考核制度，设立四个等级标准，分别为优秀、良好、一般、较差四级，由镇环卫办每月进行巡查、走访，将巡查结果上报镇环境卫生领导小组进行评比，对连续两次环境卫生评比较差的行政村及相关负责人进行全镇通报，对连续三次环境卫生评比为较差的行政村及相关负责人采取约谈方式处理，对年终综合考评为较差的村，其村两委干部年度绩效考核不得定为良好及良好以上等次，如被旗级及以上部门通报，直接取消其村两委干部绩效工资。对处理后仍不能达到整顿效果的行政村，政府将利用村级转移支付代其整顿清理。
（四）宣传动员、全民参与。通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入户发放宣传单、设置宣传标语、宣传车等方式广泛宣传动员环保责任意识并推广各村好典型、好经验、好做法，努力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的良好氛围。明确各户门前“五包”（包卫生、包美化、包绿化、包看护、包治理）；“五清”(清垃圾、清柴草、清土石、清粪堆、清秸秆)责任，塑造农户文明卫生的生活习惯。

（五）购买服务、科学运营。保洁公司与各行政村对接验收后，应与各村重新签订层级合同，保洁公司负全镇辖区内（10个行政村、58个自然村）临时垃圾堆放点、垃圾池至垃圾填埋场内的清运工作；年终依照镇环境卫生领导小组考核结果进行结算。

（六）多方筹措、落实经费。各行政村卫生费按照常住户每年每户100元进行收缴并上缴镇政府，主要用于结付保洁公司费用、购置卫生设施设备、卫生管理过程产生的其他费用。对每年结余部分资金可滚动至下一年运用或用于各村卫生整治其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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